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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某建设公司中标某房产开发公司开发的工程项目，双方签订《建设工程

施工合同》。后双方因工程款问题发生纠纷，某建设公司申请仲裁，某仲裁委员

会作出裁决，对案涉工程进行结算，要求某房产开发公司向某建设公司支付工

程欠款及利息。后某建设公司以仲裁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，认

为仲裁庭没有将鉴定机构出具的《回复》作为证据，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，

也未在裁决中予以审核认定，程序违法。

法律分析：根据该仲裁委员会《仲裁规则》规定，对于当事人在审理终结前补

充提交的证据材料，仲裁庭决定接收但不再开庭审理的，可以要求当事人在一

定期限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。鉴定机构出具的《回复》属于对鉴定报告做出的

补充解释说明，是鉴定意见的构成部分，《回复》的内容可以影响对鉴定意见证

明力的审核判断。

仲裁庭未将《回复》作为证据组织质证进行审核认定，剥夺了某建设公司

的陈述答辩、举证质证权利，违反了仲裁规则，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裁决。法

院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，同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。后某仲裁委员

会重新仲裁，法院裁定本案终结撤销程序。

启示：举证、质证是当事人的基本仲裁权利，也是确保仲裁结果合理、公正的

重要措施。基于仲裁案件一裁终局的特性，在仲裁程序中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

行质证，对案件的审理意义重大。

本案中仲裁机构启动鉴定程序，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，提交对鉴定结论

进行补充说明，并提出“确定性意见”“推断性意见”“选择性意见”等回复意

见，应认定为本案证据，由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。仲裁机构未对鉴定回复意见

进行质证，即将鉴定报告的结论作为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依据，实质上剥夺了

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，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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